
序号 人员类别 需要提供材料

1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人员
《黑龙江省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合同书》(第一个服务期满后续聘的考生，需同时携带首个
聘期合同和续聘合同)，县（市、区）委组织部门开具的服务期满、期满考核等次证明（证明应
包括姓名、身份证号、项目生类别、服务起始时间、服务单位、服务岗位、考核结果等）。

2 三支一扶人员
须提供省级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及服务协议、服务期满考核表、《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
”服务证书》等佐证材料（证明应包括姓名、身份证号、项目生类别、服务起始时间、服务单
位、服务岗位、考核结果等）

3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服务鉴定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服务证》。须提供
省级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及服务协议、证书等佐证材料（证明应包括姓名、身份证号、项
目生类别、服务起始时间、服务单位、服务岗位、考核结果等）

4 村村大学生计划人员
黑龙江省村村大学生行动领导小组项目办公室统一制作的协议书及服务期满、期满考核等次证
明（证明应包括姓名、身份证号、项目生类别、服务起始时间、服务单位、服务岗位、考核结
果等）。

笔试政策性加分考生需要提供材料表

请符合政策性加分考生于2024年11月20日前将需要提供材料电子版发送至邮箱jmsdxrsc@163.com,未发送视为自动放弃。



5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人员

《省特设岗位教师服务协议》《黑龙江省服务期满特岗教师考核聘任登记表》、服务所在县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服务期满考核等次证明（证明应包括姓名、身份证号、项目生
类别、服务起始时间、服务单位、服务岗位、考核结果等）。

6
近3年考核连续为优秀等次的村（社区）书
记，报考管理岗位的可参照服务基层项目

人员享受加分政策。
县级组织部门和乡镇（街道）党（工）委考核认定资料

7 城乡基层公益性岗位人员
第一年上岗合同复印件（盖章）、市级人社部门（含公益性岗位主管部门）及服务单位出具的
相关证明及劳动合同等佐证材料（证明应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公益性岗位工作起始时间、工
作单位、工作岗位、考核结果等）

8 退役大学生士兵
批准入伍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出具的证明《大学生预征对象登记表》（明确
服役起止时间、岗位）、退伍证、毕业证。

9 疫情防控一线的编制外医务人员

出具所在单位推荐、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定材料。
须提供服务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姓名、身份证号、参加工作时间、考核结果、经办人员姓名
及联系方式，工作单位和主管部门主要领导签字，加盖工作单位和主管部门公章），同时提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审批名册》复印件1份


